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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如何簽定服貿協議，共創兩岸雙贏??》系列研討會第二場

如何防護民主自由：言論自由、
網路安全隱私與中立性

電信業、電腦及其相關服務
業、廣告業、印刷及其輔助
服務業／批發零售＋隱藏版

時間：2013年8月30日（五）下午13：30到16：30 
地點：台灣大學社科院國際會議廳（台北市徐州路21號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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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網路中立性立法

‧ 成員曾參與「挑戰總開關」、6/4網路全黑日
反對智財局研議封鎖境外重大侵權網站

‧ 反對電信法草案第九條期間成立

‧ 因郝明義先生一封信而開始研究服貿的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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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貿協議隱藏版＝
 開放承諾找不到的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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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際開放項目難懂的原因

‧服務部門的分類使用世界貿易組織
「服務貿易總協定」服務部門分類

‧服務部門的內容參照聯合國中央產
品分類暫行版

‧未來在實際執行時，將轉換為「中
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」分類方式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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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商務是也不是隱藏版

‧原則：電子商務無關行業標準分類，依
該經濟活動實際內涵分別歸入適當類別

‧唯一例外：G 大類「批發及零售業」，
專門從事透過網際網路銷售商品者，不
依其銷售商品種類歸類，而歸入487小
類「其他無店面零售業」項下的4871
細類「電子購物及郵購業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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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指網際網路服務業）（此指網際網路服務業）

轉換前 轉換後
商業服務業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

電腦及其相關服務業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 

資料處理服務
資料庫服務
其他

入口網站經營、資料處理、
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
其他資訊供應服務業

網路業肯定是隱藏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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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生網路服務多算資訊業

社交網站、部落格、微網誌、即時通訊、網
路電話、電子布告欄、網路硬碟、網路通訊
錄、網路行事曆、網路記事本、線上百科、
線上試算表、線上文件、線上簡報、線上播
放清單、網路書櫃、線上交友、網路貨幣、
線上折價卷、線上程式庫、版本控管、線上
影音、線上音樂、網路媒體、電子郵件、搜
尋引擎、網路相簿、遠端教學、聊天室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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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業開放對照

台灣對中國 中國對台灣

項目
電子商務、資
料處理與資訊

僅限電子商務

跨境提供服務 沒有限制 不予承諾＊

境外消費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

商業據點呈現 各種形式均可 限福建省合資

法規與潛規則 無 多，如 ICP 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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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依過往經驗說影響不大

‧陸資不來，自由貿易的好處何在？
‧產值影響可能僅新台幣1.5億*
（相當於胖達人2.5個月營業額）

‧不是不來，而是待之後一起來 
‧中國不斷呼籲台灣放寬赴台投資
專案，及大陸人員赴台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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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沒有人覺得網路看到的
新聞跟傳統媒體不太一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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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中立性
業者和政府對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料一視同仁
不對使用者、內容、網站、平台、應用、連接
設備類型，及通訊模式歧視或差別收費的原則

網路中立性
業者和政府對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料一視同仁
不對使用者、內容、網站、平台、應用、連接
設備類型，及通訊模式歧視或差別收費的原則

網路中立性
業者和政府對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料一視同仁
不對使用者、內容、網站、平台、應用、連接
設備類型，及通訊模式歧視或差別收費的原則

荷蘭、智利
網路中立性立法

台灣
法律沒有特別規定

中國
網路不中立的立法



推動網路中立性立法・NNinLaw.net・fb.me/NNinLaw・CC BY-SA 3.0 TW

網路中立性
業者和政府對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料一視同仁
不對使用者、內容、網站、平台、應用、連接
設備類型，及通訊模式歧視或差別收費的原則

網路中立性
業者和政府對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料一視同仁
不對使用者、內容、網站、平台、應用、連接
設備類型，及通訊模式歧視或差別收費的原則

網路中立性
業者和政府對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料一視同仁
不對使用者、內容、網站、平台、應用、連接
設備類型，及通訊模式歧視或差別收費的原則

荷蘭、智利
網路中立性立法

台灣
法律沒有特別規定

中國
網路不中立的立法

別碰我的
INTERNET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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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中立性
業者和政府對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料一視同仁
不對使用者、內容、網站、平台、應用、連接
設備類型，及通訊模式歧視或差別收費的原則

網路中立性
業者和政府對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料一視同仁
不對使用者、內容、網站、平台、應用、連接
設備類型，及通訊模式歧視或差別收費的原則

網路中立性
業者和政府對網際網路上的所有資料一視同仁
不對使用者、內容、網站、平台、應用、連接
設備類型，及通訊模式歧視或差別收費的原則

荷蘭、智利
網路中立性立法

台灣
法律沒有特別規定

中國
網路不中立的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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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如果台灣的民主不能影
響大陸的專制獨裁，那麼
大陸的專制獨裁就會威脅
台灣的民主。」

中國維權律師陳光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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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電信條例第57條

電信網路禁止內容：

反對憲法原則；危害國家安全；顛覆國家
政權；破壞國家統一；損害國家榮譽；破
壞民族團結；宣揚邪教和封建迷信；散佈
謠言擾亂社會秩序；侮辱或誹謗他人，侵
害他人權益；散佈淫穢、色情、賭博、暴
力；兇殺、恐怖或教唆犯罪；法規禁止的
其他內容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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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曾相似的立法之一似曾相似的立法之一

台灣智財局研議
由行政機關核發命令、

命業者封鎖境外侵權網站

中國電信條例第57條
不得利用電信網路傳輸的訊息

八、⋯⋯侵害他人合法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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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曾相似的立法之二似曾相似的立法之二

電信法草案第九條
主管機關認定網路內容違法　　  

或內容有妨害公序善俗，應或

得由電信業者進行刪除內容、

（對利用人）斷網等處置

中國電信條例第57條
不得利用電信網路傳輸的訊息

六、散布謠言，擾亂社會秩序

八、侮辱或者誹謗他人⋯⋯

九、含法規禁止的其他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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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財局：「封鎖境外重大侵權網站並不是新的想法，
在國際間早有相關立法。」

NCC：「如果網路上出現讓社會輿論譁然、撻伐的不
當內容，⋯⋯電信業者⋯⋯立即處理，

並非侵害網路自由。」

人民日報：「懲防網絡謠言是國際社會共同選擇」
『只有對網絡謠言運用技術措施進行監控

和跟蹤，及時查找出造謠源頭，
才能給予造謠者強大的威懾力。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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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

七大任務之首－

產業自律：協助建立產業共管模式，
推動業者自律與社會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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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資入台
因幾無限制而順利

取得公司控制權

服貿對網路的可能影響
資訊不對稱的選擇

管制狀態不透明，不是消費者
付出更高資訊搜尋成本，就是

習於便利而將控制權交付業者

社會文化衝擊
習慣壓過對資訊的渴望，言論
不再自由的『和諧』網路環境

內容管制
名義上是業者自律
實則遵循大陸法規

及潛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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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服務無遠弗屆，
開不開放有何差別？

按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
告活動管理辦法第5條－
下列事項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：

四、依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，取
得投資許可者，就主管機關許可之營業項目
及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許可得經
營之業務項目。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Q0060008&FLNO=5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Q0060008&FLNO=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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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台瘋 WeChat（微信）？

圖片來源：中央通訊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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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針對台灣地區的條款

本協議可視為《騰訊QQ軟件許可及
服務協議》及《騰訊網站服務條款》
的補充條款，與其構成統一整體，您
對本協議的接受即受全部條款的約
束，包括接受騰訊公司對任一服務條
款隨時所做的任何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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騰訊QQ軟件許可及
服務協議

QQ網站服務條款

使用者無權實施⋯⋯3.4.5 利

用本"軟體"發表、傳送、傳

播、儲存違反國家法律、危害

國家安全、祖國統一、社會穩

定、公序良俗的內容，或任何

不當的、侮辱誹謗的、淫穢

的、暴力的及任何違反國家法

律法規政策的內容。

2.3 不得發送任何妨礙社會治

安或非法、虛假、騷擾性、侮

辱性、恐嚇性、傷害性、破壞

性、挑釁性、庸俗性、淫穢色

情性等內容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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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經開放的跟服貿有何關

資訊業在第一階段〈大陸地區人民來
臺投資業別項目〉就已開放。日前簽
署之《兩岸服貿協議》，則將服務業
開放項目擴大為64個行業別，

然而前者是經濟部法規可改，後者是
雙向協議，一旦生效不是說改就能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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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ickr 安全搜尋之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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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ickr 安全搜尋之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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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lickr 安全搜尋之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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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中立性可以師法的對象
‧大陸地區物品勞務
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
告活動管理辦法第7條

廣告活動內容，不得有
下列情形：

一、為中共從事具有任
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。

二、違背現行大陸政策
或政府法令。

前項各款情形，亦不得
以置入性行銷方式為
之。

‧Google、Facebook 
等服務的透明度報告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Q0060008&FLNO=7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Q0060008&FLNO=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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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我是⼤大陆的，我翻墙出来的。
在我看来台湾的⾔言论⾃自由⽐比⼤大陆要好很多。这边的管制实
际上是⽐比较严格的。但是可悲的是，在我看来我们⼤大陆的
很多的民众并没有像台湾那么强的“叛逆”意识。我们中
有很多⼈人满⾜足于百度的搜索结果，对于⾕谷歌搜出来的链接

点进去却是 ⺴⽹网关404 ，也已经习以为常。
所以我明⽩白⾃自由的来之不易，也深深的被这个⾃自由迷醉

着。我不希望台湾政府扼杀民众的⺴⽹网络⾃自由。
总之，台湾加油吧。」

大陸網友 moxiaotian ＠九把刀
〈我不相信我們政府的道德節制力，我反對新電信法第九條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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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政府怠惰的時候
我們要為自己奮鬥


